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内地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关于对所得避免

双重征税和防止偷漏税的安排》有关条文解释和执行问题的

通知 PDF转换可能丢失图片或格式，建议阅读原文

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307/2021_2022__E5_9B_BD_

E5_AE_B6_E7_A8_8E_E5_c80_307675.htm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

《内地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关于对所得避免双重征税和防止偷

漏税的安排》有关条文解释和执行问题的通知（国税函

〔2007〕403号）（相关资料: 地方法规1篇）各省、自治区、

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国家税务局、地方税务局： 2006年8月21

日内地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正式签署了《内地和香港特别行政

区关于对所得避免双重征税和防止偷漏税的安排》（以下简

称《安排》）。《安排》于2007年1月1日起在内地执行。为

做好《安排》的执行工作，现就《安排》有关条文解释等问

题明确如下： 一、关于《安排》与税收法规的关系 《安排》

是协调划分两地税收管辖权并对两地纳税人共同适用的法律

规范。在税收法规与《安排》规定不一致时，应以《安排》

为准。但当税收法规所规定的待遇优于《安排》时，可以按

照税收法规处理。 二、 关于《安排》的执行时间 《安排》在

内地于2007年1月1日起执行。适用于纳税人2007年1月1日以后

取得的所得。在对居民企业或个人执行《安排》规定按停留

时间判定纳税义务时自2007年1月1日起开始计算。 三、 关于

第四条居民 （一）居民的定义及判定 本条款对居民的定义分

别按各自法律做出规定。是否为本地居民由双方自行判定。 

（二）第四条第一款（二）项，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是

指： 1. 通常居于香港特别行政区的个人，即在香港拥有其本

人及家人生活、居住的永久性住所的个人； 2. 在某课税年度



内在香港特别行政区逗留超过180天或在连续两个课税年度（

其中一个是有关的课税年度）内在香港特别行政区逗留超

过300天的个人，即临时在香港工作、居住的个人； 3. 香港法

人居民，是指在香港成立的法团公司（包括具有法团地位的

公司，下同）；或在香港以外成立的，但通常实际管理或控

制中心在香港的法团公司，即公司整体日常业务营运的管理

或施行管理层决策，或由董事会制定管理决策等在香港进行

（例如外国银行设在香港的分行如并不承担该外国银行整体

营运的管理和决策，不应属于享受“安排”待遇的香港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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